
供证明文件和单据凭证，并附有注册会计师签证的会计

报告，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，准予列支；二是同中

国企业合作生产、合作经营，在合同中订有摊销总机构

管理费的协议，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认可的，可以按照

合同确定的方法列支。这样做，能够把准予列支的条件、

要求，同当地税务机关的严格审查结合起来，既可以照

顾到企业的实际需要，又不致放松必要的征收管理，并

有利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，不断充实、改进列支办法，

以更好地兼顾双方面的利益。
2. 借款投资的利息列支问题。现在外国公司、企

业跨国投资多是以金融资本为后盾的，借款投资的比例

很大。全部不准列支，会妨碍引进外资；不加限制的一

律准予列支，又会形成外国投资者既拿利息，又分利润，

助长把自有资金转变为借款投资，对税收收入影 响 很

大。这个问题正在引起很多国家的财政税收当局的 注

意。据了解，目前美国、英国、西德等国家都在研究借

款资金的利息列支问题，并打算用规定自有资金与借款

资金比例的办法加以控制。加拿大规定，自有资金与来

自母公司或股东的借款的比例为1：8。也就是内部借款

不能超过自有资金的三倍，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准列支；

来自银行等第三者的借款，不规定比例限制。也有的规

定，借款的利息准予列支，但要征收预提税。我国在细

则上采取了限定条件准予列支的办法。条件是能够提出

确实需要还款付息的借款证明文件，经当地税务机关审

核，符合正常的借款，利率合理的（即不高于一般商业

贷款利率），其付出的利息准予列支。这是考虑到我国是

吸收外资的国家，采取限定条件列支的办法，有利于引

进外资，并且可以通过实际工作，做到有所控制。对于

准予列支的利息，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和所得来源地征税

的原则，都应当依照税法规定征收预提税。

3.交际应酬费列支问题。目前很多国家对过大的

交际费，实行限制列支的措施。日本规定，全年交际费

支出超过200万日元的，其超过部分的90%不得列支。美

国、西德规定，与事业或营业无关的招待费不准列支，

英国限于招待外国顾客及其代理人的合理交际费可以

列支。对赠与物品，美国规定每一受赠人不得超过25美

元；西德规定每人不得超过100马克；法国规定全年赠与

金不得超过2，000法郎，同时要求纳税人提出记载明细

表，没有明细表的不准列支。印度按利润额分级规定列

支比例，最高为利润额的0.55 %%。我国工商所得税法施

行细则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，都采取

按销售收入额或业务收入额规定列支比例。细则根据我

国的实践经验，并考虑了一些国家的作法，从两个方面

作出了限制列支的规定：一是限定条件。必须是用于同

生产、经营业务有关的合理的交际应酬费，并应提出确

实的记录或单据凭证。二是限制金额。全年销货净额在

1，500万元以下的，其交际应酬费不得超过销货净额的

3 ‰；全年销货净额超过1，500万元的，其超过部分的交

际应酬费，不得超过该部分销货净额的 1‰，业务收入

额以全年收入总额是否超过500万元划分，分别定为不

得超过10‰或 3‰。同世界一些国家相比，我国的规定

是合理的。它对符合条件准予列支的交际费，在列支的

金额上，能做到有所控制，便于限制其过分的支出，以

免造成不良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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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民 事 诉 讼 法 》

规定对企业实行先税款、后贷款的扣款顺序

本刊讯：今年三 月八日五 届人大常委会通过
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第十七章的

第一百八十条，对债务清偿顺序问题规定为：“被

执行人 被执行的财产，不能满足所有申请人要求

的，按下列顺序清 偿：（一）工 资、生 活 费；

（二）国家税收；（三）国家银行和信 用合作社

贷款；（四 ）其他 债务。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申

请人要求的，按比例分配”。这个 条款，明确 了

先税款、后贷款的债务清偿顺序，对企业实行先税

款、后贷款的扣款顺序提供 了法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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